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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05 号

申请人：阳玉云，女，汉族，1986 年 8 月 1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南省衡南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家剑，男，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三千里饮食店，经营场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昌盛里 22 号之 8。

经营者：敖劲，女，汉族，1970 年 07 月 12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敖劲，女，汉族，1970 年 07 月 12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。

申请人阳玉云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三千里饮食

店、第二被申请人敖劲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经济赔偿金等劳动

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阳玉云

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家剑和第一被申请人的经营者敖劲、第二被

申请人敖劲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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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 2023 年 5 月 15 日

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5月 15日至 2023 年 10月 1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

倍工资差额 34160.92 元；三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5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加班费 413.79 元；四、第一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8392.18 元；五、

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

日克扣的工资 2366 元；六、第二被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

清偿责任。

两被申请人共同辩称：一、关于第一项仲裁请求，申请人

与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合法劳动关系。二、关于第二项仲裁请求，

第一被申请人的店长可以证明与申请人签订过劳动合同，不同

意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。三、关于第三项仲裁请求，第一被申

请人的店长与申请人协商同意因经营需要无偿延长工作时间，

不同意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。四、关于第四项仲裁请求，第一

被申请人因营业亏损结业，店长与申请人沟通将其调至另一家

门店工作，但申请人予以拒绝，不同意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。

五、关于第五项仲裁请求，第一被申请人每月足额发放申请人

工资，扣款项目系申请人住宿产生的水电费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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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15 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处工作，

岗位是大堂经理，其实行月休 4 天的工时制度，月工资标准为

8000 元/月，另有加班费，其在职期间每月有核对工资数额并

在工资条中签名，其最后工作日至 2023 年 10 月 10 日，自 2023

年 10 月 11 日起离职，离职原因是第一被申请人结业，遣散员

工。另查，申请人 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每月实发工

资依次为 4242 元、7832 元、7683 元、7946 元、7930 元、4232

元，其中，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每月扣除的水电费

依次为 25 元、168 元、50 元、54 元、70 元、35 元。申请人尚

有 6 小时的加班费未结算。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本案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

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不持异议，遂本委确认申请人与第

一被申请人自 2023 年 5月 15日至 2023 年 10月 10日期间存在

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 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8 月克扣工资问题。申请

人 2023 年 5 月除 5 月 26 日休息 0.5 天外，其他时间有上班，

共上班 16.5 天。申请人主张第一被申请人未按照 2023 年 5 月

出勤天数支付其该月工资，且第一被申请人在其 2023 年 5 月至

2023 年 8 月每月工资中扣除了住宿水电费，故其要求按照 8000

元/月的标准补发其 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8 月的工资差额。申

请人提交且经第一被申请人确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第一被申

请人曾在 2023 年 6 月中旬告知申请人需要扣除住宿水电费，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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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未提异议。本委认为，住宿水电费系基于劳动者日常生活

住宿的用水用电情况而产生，用人单位并无承担劳动者日常住

宿水电费支出的法定义务。本案申请人知悉第一被申请人需在

其每月工资中扣除住宿水电费，且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

在免除其住宿水电费之约定，第一被申请人扣除其住宿水电费

亦不违反公序良俗，故申请人以第一被申请人扣除其住宿水电

费而主张第一被申请人 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8 月克扣工资依

据不足，不予采纳。另，结合申请人的月工资标准和工时制度，

申请人的日工资标准应为 268.91 元〔8000÷（21.75 天+4 天×

200%）〕，其 2023 年 5 月的工资应为 5378.2 元〔268.91 元×（13

天+3.5 天×200%）〕，扣除第一被申请人已支付的工资后，第一

被申请人还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工资差额 1111.2 元

（5378.2 元-4242 元-25 元）。

三、关于加班费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结合申请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剩余未结算的加

班时数，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2023

年 10 月 10 日期间的加班费 302.52 元（268.91 元÷8 小时×6

小时×150%）。

四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本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第

一被申请人结业并遣散员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

人支付经济补偿，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。因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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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请求的赔偿金与经济补偿同属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范畴，本

委一并处理。第一被申请人依法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

济补偿 3966.63 元〔（7832 元+168 元+7683 元+50 元+7946 元+54

元+7930 元+70 元）÷4 个月×0.5 个月〕。

五、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主张第一被申请人没

有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第一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有要求申

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申请人当时只在劳动合同封面页签名，没

有在落款处签名。第一被申请人提交了《劳动合同》和证人证

言予以证明，其中，《劳动合同》封面页有“阳玉云”字样的签

名，落款处没有申请人签名。申请人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，

亦否认《劳动合同》封面页系其所签。庭审中，第一被申请人

表示因当时没有看着申请人签名，故其单位也不清楚《劳动合

同》封面页是否申请人本人签名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第一被申请人作

为用人单位对员工签署劳动合同的情况负有举证责任，第一被

申请人举证的证人证言无法充分有效证明其单位已与申请人签

订劳动合同或者证明其单位曾要求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的事

实，其单位举证的《劳动合同》落款处没有申请人签名，其单

位也无法确定《劳动合同》封面页的签名是否申请人所签，因

此，第一被申请人仅凭现有证据无法充分有效证实其单位上述

主张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第一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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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2023 年 6月 15日至 2023 年 10月 10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

的工资 32266.67 元〔（7832 元+168 元）÷30 天×16 天+7683

元+50 元+7946 元+54 元+7930 元+70 元+4232 元+35 元〕。

六、关于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第二被申请人作为

第一被申请人的经营者，依法应对第一被申请人本案所需支付

给申请人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条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

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自2023年5月15日至2023

年 10 月 1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5 月工资差额 1111.2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承担

连带清偿责任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3 年 5月 15日至 2023 年 10月 10日期间的加班费

302.52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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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3966.63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承

担连带清偿责任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加

倍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6月 15日至 2023 年 10月 10日未订立书

面劳动合同的工资 32266.67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

任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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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四年二月九日

书 记 员 林伟仙


